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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第64'2011號

有關

易健明 上訴人

與

個人資料私隠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決定書連理由日期：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決定

as

'
.在本個案中，上訴人向答辯人投訴(有閫投訴)警務處處長和一名警員，

指他們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第4M章）。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答辯人發信通知上訴人，表示已根據私隱條

例第39(2)(d)條，決定不就有關投訴進行調查或繼續進行調查(有關決

定）。根據該項條文，如答辯人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信納因

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便可拒絕進行或拒

絕繼續進行由投訴引發的調查。

上訴人就有關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委員會)上訴。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八日，委員會接獲上訴人提交的上訴通知書。

警務處處長作爲受決定約束的一方，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向委員會

提交陳述書，表示支持有關決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答辯人致函委員會，通知委員會，他：

“已決定撤銷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根據[私隱條例]第
39(2)(d)條所作的決定，並根據[私隱條例]第38(a)條就投訴
展開調查。”

在同一封信中，答辯人通知委員會“相關的陳述書和文件將不會提交委

員會，以及[答辯人]將聯絡上訴人就處理上訴作出安排”。

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答辯人致函委員會，告知委員會一月十一日的

信件已寄交上訴人，並已邀請上訴人考慮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第442章)(條例)放棄上訴。答辯人告知委員會答辯人正等候上訴人回

覆，一俟收到上訴人的回覆，便會即時通知委員會。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答辯人再次致函委員會並告知委員會：

“上訴人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向本公署確認，將不會放

棄上訴。由於上訴人不願放棄上訴，答辯人將交委員會決定

如何處理有關上訴。”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lHh)條

9
.由上述清楚可見，目前的情況是答辯人已自行推翻了其先前所作的有關

決定，並公開表示會就有關投訴進行正式調查。

10.由於上訴針對的是有關決定，答辯人既已自行推翻有關決定，則代表這

宗上訴已經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實質事宜須待委員會裁決。委員會再就

此舉行實質聆訊，既浪費金錢，又虛耗時間。

11.條例第21(l)(h)條規定：

“ 就任何由委員會聆訊的上訴，委員會可一

(h)若委員會認爲答辯人已自行推翻遭上訴反對的決
定，循簡易程序作出裁決，在無須聆訊及無須傳召任何

人出席委員會聆訊的情況下，判上訴人勝訴"

12. 二零一一年Hÿ" -月二十二日，在就行政上訴委員會第10/2011號個案

作出“主席的裁決”時，本人裁定主席可行使條例第21(1)條所賦予的

權力，包括條例第21(l)(h)所述的權力。

13.上文所述的“主席的裁決”乃關乎委員會是否有權下令進行替代送

達。在該宗個案中，其中一個須予考慮的事項，是即使委員會有權下

令進行替代送達，這項權力可否可由主席來行使，或者這項權力是否

只能由根據條例第5(3)條成立的三人委員會來行使。

14.爲方便相關各方，下文節錄本人在“主席的裁決”中所作的論述：

”委員畲主席作出替代送達命令的默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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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斷定委員會有權作出替代送達命令後，我現轉而

處理主席是否亦具有類似權力的問題。

43. 條例第2條把“委員會”界定為根據第5條設立的行

政上訴委員會。另外，同一條文亦把“主席”界定為一
(a)根據第6(l)(a)條獲委任為委員會主席的人；以及

(b)負責主持上訴聆訊的人；

44. 根據條例第6(l)(a)條，行政長官須委任一名委員會
主席及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委員會副主席。行政長官已依據第

6(l)(a)條，委任我為委員會主席，並委出五名副主席。

45.條例第6(2)條進一步授權行政長官委任一批他認為適
合獲委任為委員會委員的人，以這批人組成一個小組。行政長

官已行使該項權力，委出一個現有48人的小組，從中委任委員

會委員。

46.在實條聆訊某宗上訴時，條例第5(3)條規定：

"(3J負責聆訊上訴的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一

(a)主席或一名副主席，負責主持聆訊;R

(b) 2名小組成員，他們是秘書從第6(2)條所提
述的小組中委任以聆訊上訴的。”

47. 因此，上訴由三人委員會負責聆訊。主持聆訊的人

可以是主席或其中一名副主席。當三人委員會聆訊某宗上訴

時，主持上訴聆訊的人(如上文所指，無須是委員會主席，也可

以是其中一名副主席)便是條例第5(3)條所指的主席。

48. 條例第5(3)條清楚顯示，三人委員會只為負責M
上訴而組成。自委員會成立以來，多年來的一貫做法都是在某

宗上訴可以進行實質聆訊時，才組成三人委員會。

49.然而，在上訴聆訊進行前(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在上訴

尚未可以進行聆訊前)，經常有各式各樣的非正審申請提出。我
已在上文略述一二，常見的非正審申請包括申請延長時限，以

提交陳述書（抗辯及回應陳述書)、披露檔、提供進一步詳情及
查閲檔等。除這些一般的非正審申請外，亦不時有其他較為鮮

見的申請，涉及林林總總的事宜，例如申請豁除某些檔或證據，

使該等檔案或證據在上訴中不獲接納、申請傳召證人，以及就

各類事宜申請指令(例如指令聆訊以非公開形式進行、批准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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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指令把一方的姓名或位址保密及/或隱去，指令不予聆

訊而對上訴作出裁決、指令在上訴中採用哪種語言，甚至批准

在委員會席前戴上面具等)。本個案有關作出替代送達指令的申
請則是另一例子。

50. 這些通常在上訴聆訊進行前提出的非正審申請(如
我先前指出，也可能在上訴可以進行聆訊前提出），須在負責實
際聆訊的三人委員會組成前獲得處理。事實上，上訴聆訊是否

可以進行，每每取決於這些非正審申請的處理情況。這些非正

審申請許多（即使不是大多数)都難免需要在負責聆訊上訴的三
人委員會組成前提出，並需要早在上訴聆訊開始前便予以處理。

51.對於一些一般的非正審申請，條例己明文授權委員會

主席處理。立法機關顯然預期這些非正審申請通常需要在上訴

聆訊開始前獲得處理。舉例來說，條例第27(1)條授權委員會主
席批准延長上訴時限，條例第12及13條則分別授權主席批准

有關提供進一步詳情和查閱檔的申請。另外，條例又明示預期

某些申請既可在上訴聆訴進行期間提出，也可在聆訊開始前向

委員會提出。在條例有這種預期並相應作出明文規定的情況

下，主席及委員會均獲授權處理該等申請，至於由何者處理，

視乎申請在何時提出。舉例來說，就延長時限而言，條例第27(2)
條作出如下規定：

"(2)不論本條例有何規定，凡有任何上訴當事
人以書面向委員會申請，要求延長該方上訴當事人根據

本條例須作出或獲准作出某事情的時限，則一

(a) 主席如信納有充分理由延長該時
限，可在委員會開始聆訊該宗上訴之前將該時

限延長;及

(b) 委員會如信納有充分理由延長該
時限’可在它開始聆訊該宗上訴之後將該時限

延長。“

52. 條例第11(3)及(4)條亦有類似條文，訂明主席及委員
會均獲授權作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披露檔的命令，至於由何者

作出命令，視乎委員會是否己經開始聆訊上訴而定。

53.我認為，條例的結構清晰明確：至少就條例明文規定

的非正審事宜而言是這樣的。一般來說，如有關的非正審事宜

在委員會開始聆訊上訴威提出，條例授權委員會主席處理。但

如有關事宜在委員會開始聆訊上訴浚才向委員會提出，則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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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聆訊上訴的三人委員會處理。

54. 一如先前指出，在上訴聆訊進行前，甚至在上訴可

以進行聆訊前，都必然有各類非正審申請提出。除延長時限、

披露檔、查閱檔及提供進一步詳情等一般申請外，條例再無就

向委員會提出的其他非正審申請作出明文規定。如上文所指，

在條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委員會只能運用默示權力處理

這些申請。我己裁定，根據第21(l)(a)及(m)條的條文，委員會
有廣泛的附帶權力決定本身的程式，以及作出為履行職能而按

理需要作出的所有事情。此外，即使沒有第21(l)(a)及(m)條，
基於上文所述的權力，我認為，委員會亦有默示權力調整本身

的程式，並作出所需事情，從而確保程式完整，達致公平公正。

這類默示權力純粹建基於自然公義規則的實際應用。

55. 當前的問題是主席可否行使第21(1)條所訂明的權
力，特別是第(a)及(m)段的權力，如可以的話，可以行使到甚麼

程度？需要注意的是，第21(1)條首句只訂明“就任何由委員會
聆訊的上訴，委員會可該句並無明文提述主席。那麼，

立法機關是否有意規定除三人委員會外，再沒有其他人有權行

使第21(1)條所述的權力呢？

56. 就第21(1)條而言，一如上文指出，該條文訂明的權
力包括在聆訊進行前可能會(及可能須)行使旳權力。事實上，條
文所訂的部分權力只會在無須進行任何聆訊的情況下行使。舉

例來說，根據第21(l)(h)條行使的權力，便是一項在無須進行聆
訊的情況下才會行使的權力。如沒有聆訊，可以推断不會有任

何三人委員會根據條例第5(3)條組成。因此，第21(l)(h)條訂明
的權力顯然可以在沒有組成三人委員會聆訊上訴的情況下行

使。如立法機關有意規定只有三人委員會才可行使第21(l)(h)
條訂明的權力，那就根本沒有人可以行使該條文的權力，因為

第5(3)條規定，三人委員會只為“負責聆訊上訴"而組成。在我
看來，這樣的詮釋是荒謬的。

57. -如上文指出，在上訴聆訊展開前，委員會己可能

需要行使權力，決定本身的程式，以及作出為履行職能而需要

作出的所有事情。由於三人委員會只為負貴聆訊上訴而組成，

處理各類非正審申請所需的許多權力都須在三人委員會尚未組

成前行使。但在無須聆訊的情況下，三人委員會根本不會組成。

58. 一項公認的法例釋義原則是，應避免對某一法規作

出會引致荒謬結果的詮釋。另亦須假定立法機關在制訂法規

時，絕非有意引致荒謬的結果。就本個案而言，把第21(1)條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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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只限三人委員會可行使該條文訂明的權力，正正會導致荒

謬的結果。對於那些就性質而言只能在無須聆訊的情況下行使

的權力，箇中道理顯而易見。至於那些需要在聆訊開始前行使

的權力，作出導致行使權只限於三人委員會的詮釋，將令該等

權力無法發揮效用。採用這種詮釋意味着在三人委員會進行實

質聆訊前，許多非正審申請(條例明文規定的申請除外)都不能獲
得處理。這可能嚴重延誤委員會審理席前的法律程式，事實上，

一如上文指出，許多上訴都需待非正審申請獲得處理後，才可

進行實質聆訊。阻礙非正審申請的處理，無助有效和公平地處

理委員會席前的上訴。立法機關在制定條例時，不可能有意造

成這種結果。

59.我認為，對第21(1)條唯一恰當和公平的詮釋是，條文
首句提述的“委員會”應詮釋為指：

(a)委員會主席，如上訴聆訊尚未開始的話；以及

(b)指委員會(即三人委員會)，如委員會己開始聆訊
上訴的話。

60. 上述詮釋與條例的結構及精神相符，並令有關條文

所訂明的權力具有所需的力度及實際影響，能夠發揮效用。第

11(3)及(4)條及第27(2)條採用的法例公式與這項詮釋完全一
致。既然立法機關在條例其他部分都採用這個慣用的法例公

式，那麼以偏離這個公式的方式詮釋第21(1)條是於理不合的。

61. 因此，我的結論是在三人委員會展開上訴聆訊前，

第21(1)條所訂明的權力可由委員會主席行使。”

基於以上“主席的裁決”所載的理由，本人信納本人作為委員會主席

有權行使條例第21(l)(h)條所述的權力。第21ÿ(h)條所賦予的權力，

顯然是爲了避免出現當答辯人已推翻其決定，委員會還要舉行聆訊這

種既費錢又耗時的情況。本人認爲，推翻決定倘在三人委員會就上訴

展開聆訊前發生，主席當可根據條例第21(l)(h)條就上訴進行簡易裁決

而無須聆訊。一如“主席的裁決”所指出，根據條例第5(3)條，三人

委員會只為負責聆訊上訴而組成。如沒有聆訊，就沒有必要組成三人

委員會。把21(1)01)條詮釋為成立三人委員會只是為了在不作聆訊的



情況下就有關上訴作出裁決，是於理不合的。根據第21(l)(h)條，裁決

有關上訴的唯一方法，就是循簡易程序判上訴人勝訴。在這事情上，

絕不容許其他裁決方式，也絕不存在討論的餘地。如純粹是爲了行使

第21(l)(h)條所載的權力，成立三人委義會卻又不作聆訊,顯然跟第

21(l)(h)條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16.在某些情況下，三人委員會或會行使第21(l)(h)條所載的權力。舉例

來說，如答辯人在三人委員會就上訴展開聆訊後才自行推翻有關決

定，三人委員會自當會行使第21(l)(h)條所載的權力，在不進行進一

步聆訊的情況下，循簡易程序作出裁決。但本個案的情況並非如此。

本上訴個案的處理

17.就本個案而言，本人將行使條例第21(l)(h)條的權力，循簡易程序作

出裁決，在無須聆訊的情況下，判上訴人勝訴。

18.因此，本人判決上訴得值，答辯人須就有關投訴展開調查。

19.由於這是一項純粹基於答辯人推翻了先前的有關決定而作出的簡易

裁決，因此在現階段本人無須，同時也不宜就上訴的是非曲直發表任

何意見。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主席

資深大律師黃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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